
 — 1 — 

类别：B 

西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签发人：段重利       
 

市审批函〔2019〕18号 

 

 

关于对市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 
第 217 号提案的复函 

 
陈笑委员： 

您在西安市政协第十四届三次会议上关于“应急工程的后

补招标程序慢及回款难的建议”（第 217号），由市行政审批局、

应急管理局、市建委分办。在此，非常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

心和支持！现就该建议相关内容的办理情况做如下答复： 

一、建议办理情况 

    收到建议后，我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对建议内容

进行了专题研究。我们认为，该建议反映的问题准确，原因分

析到位，提出的意见建议合理，为我们下一步改进工作、优化

营商环境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借鉴。因此，对所提出的具体建

议，我们全部予以采纳。 

二、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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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政策法规。根据 2001年 6月 1日建设部令第 89

号发布，根据 2018年 9月 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号修

正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本办法所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

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

市发改委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市的招标投标工作，财政局依法对

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

况实施监督。招标过程如下：1.发布招标公告；2.发售资格预

审文件及招标文件；3.资格预审；4.发出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

5.开标；6.评标；7.公示中标候选人。关于后付款有关事宜，

在招投标法及招投标管理办法中未提及，您所提的建议我们将

积极联系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二）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2018 年，行政审批局

制定了《西安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服务窗口运行管理办

法》，将全市范围内使用政府性资金或由企业出资的所有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不包括特殊工程和市政、交通、水利、能源

等领域重大工程）纳入此办法。联合审批窗口按照用地立项、

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四个环节，分别由市国土局、

市规划局、市建委牵头，制定每个环节的办事指南，并按照 A、

B岗设置原则，派专人进驻窗口，负责统一对外提供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的咨询、登记、受理和结果送达等服务，审批人员不得



 — 3 — 

直接受理申请人提交的审批事项。 

（三）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我市工

程建设审批部门以“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改革为突破口，制定

了市政务中心 8 个配套落实文件。在市政务大厅设立“联合审批

服务窗口”，由市建委、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分别牵头，探索推

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并联审批模

式。会同市住建局，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研发，

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建设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现已在高新区为试点。 

三、下一步打算 

我们将联系主管招投标工作的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部门，

在工程回款方面，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争取在最短的时候内

让企业拿到工程加款，以解企业燃眉之急。 

一是持续深化 “一网通办”。依托西安政务服务网，以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为目标，坚持规范高效、简政放权、信息

共享、创新机制的原则，采取“统一受理、全程代办、同步审

查、信息共享、公开透明、限时办结、全程监察”运行模式，

通过审批材料电子化、审批方式网络化、审批过程智能化、审

批功能一体化，构建网上和实体联合审批平台，实现联动审批，

形成行政成本降低、审批时限缩短、审批效率提高、监督管理

强化的集中审批机制。 

二是加强部门间配合，形成合力。市级各相关部门、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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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开发区）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集中审批工作，坚决杜绝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通过建立平台

式协同机制，充分整合审批项目，实现信息互通、环节对接、

链条契合，为企业发展及项目落地提供全程代办、跟踪督办、

限时快办、主动协办、预约办理等全方位、立体式服务。 

三是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优化，计划 2019

年 5月底前在全市范围内上线运行，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

实时流转、跟踪查询、信息共享、集成服务，我市将力争成为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最少、操作流程最简、办结时限最短、

服务效率最高、企业获得感最强的最优城市。 

 

 

                               西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年 4月 30 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君鹏 15389433114）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